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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的风水事件 

——以《申报》为中心( 1872 ～ 1900 年) 

牟振宇 

(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上海200235) 

【摘 要】频现报刊的风水事件是本地对开埠以后洋人筑路、营建活动的一种本能反应。受儒家思想和各种舆论

的影响，民众对洋人筑路本存在抵触心理，尤其在有损自家“风水宝地”时矛盾常有爆发。由于对洋人的反抗意识

存在一定社会基础，因此很多风水事件不仅受到当地乡绅支持，甚至还得到官员的支持，这使得风水事件每每升级

为华洋冲突。也正因为此，洋人来华后，与中方签订了一系列不破坏风水的章程，以防不测。虽实际案例中仍可见

其强权横行，不顾及民众风俗而引发的风水事件，但总体而言，耽于民愤，尚能守约。本文通过一件件鲜活的风水

事件，揭示了近代城市发展背景下的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。 

【关键词】风水 申报 华洋矛盾 近代上海 

 “风水”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支，
①
在人们的生活起居、衣食住行乃至建筑营造活动中均占有重要地位。江南地区，“其信

仰深者，凡开一门、铺一路、砌一灶、排一床均须请若辈为之相度，他如算命、测字、起课、扶乩等信者，更仆难数”。
②
 因

此，风水成为人们了解历史、认识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口，而坟冢、坟山引发的各类风水诉讼案件，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，

已受学界高度重视。
③
 

对于上海而言，“风水”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。一方面，上海地处“风水盛行”的江南地区，风水在人们生活中最具典型; 

另一方面，上海开风气之先，为近代中国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的海派地区。在华洋交融的背景下，因风水而引发的华洋冲突事件，

频现于报刊。学界已开始关注风水事件引发的中外纠纷，其中由风水引发的近代上海吴淞铁路事件讨论最多。但这些研究要么

将铁路被回收拆除的原因归咎于清政府维护主权和经济利益的考虑，
④1
要么归因于清政府缺乏现代化思想意识，

①
对于洋人筑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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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关于风水的相关研究可见: 王其亨:《风水理论研究》，天津: 天津大学出版社，1992 年; 高友谦:《中国风水文化》，北

京: 团结出版社，2005 年; 何晓昕:《中国风水史》，北京: 九州出版社，2008 年; 胡义成:《风水包含着科学成分——国内

外风水研究述评》，《青岛科技大学学报》( 社会科学版) 2009 年第1 期等。 

② 民国《嘉定县续志》卷五，“风土志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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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败的社会背景和民众反应关注不多。即使从民众角度的研究，也只是将经济利益或民族意识作为事件发生的主因。
②
 尽管这

些研究中也涉及筑路过程中的风水因素，但并未深入展开，更未讨论这些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。 

本文以《申报》为核心资料，讨论近代上海在筑路等城市化过程中的风水事件，并讨论这些事件深处的社会背景以及政府

的应对和民众的回应，故这里所指的“风水”事件专指洋人在筑路、营建等城市建设过程中，因破坏了当地“风水”而引发的

各类诉讼事件，至于其他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。笔者旨在透过分析这些风水事件，探讨商埠城市大开发背景下的华洋关系，

进而揭示当时的社会矛盾。 

一、频现于报刊的风水事件 

从《申报》记载来看，开埠初期，来沪之洋商在营建、筑路等活动中，经常发生遗骨被掘的现象。正如时人所述“是以近

日来闻发掘处，昼则白骨累累，夕则青磷隐隐，伤心惨目有如是哉”。
③
 1875 年 4 月 13 日，“昨读申报云，法租界内开筑水

沟，在巡捕房新街等一带掘山朽棺尸骨，敝局嘱法工部局随掘随报，以于正月初十日起，至今揭骨有二十余具”
④
; 1878 年 3

月 29 日，“珊记码头之西首，工部局饬匠修治阴沟，掘深尺许，得尸骨一具，无片板，亦无骨坛。查是处，二十年前尚为冢地，

遗骸碎骨，本不为奇。惟近来各街道已迭经翻掘铺修，而犹剩此冢中枯骨，至今日始行，出土诚非所料也。闻已由善堂收理云。”
⑤
又， 1883 年 4 月 5 日，“法租界西马路合德里西首，直达四明公所之马路，现经法工部局开筑，阴沟掘土约深三尺，忽见

棺木一具，甚属坚固，查该处本系汤家坟旧址，归同仁辅元堂经理。自建筑马路以来，其两旁尚归该堂经理，而中间之马路则

归法工部局经理矣。现既掘见棺木，未知堂中收理否也。”
⑥
 

洋商或洋行营造房舍，挖出棺木尸骨时有发生。如《申报》1878 年 5 月 9 日记载，“前报汉口俄商购地，起造花园，挖

土至深六尺，见尸棺重叠，不胜枚举，于廿二三两日，得枯骨百十副，经敦仁堂备棺迁埋别地，在后数日又掘待残骸山积，统

归善堂重埋……”。
⑦
 1886 年 3 月 29 日，“汉口雨耕山租与英人以备建造领事署，近已勘清界址，付给租价，惟山上无主之

棺不可胜数，近日雇工发掘，迁葬义冢，白骨纵横，令人不忍卒观，闻地系某绅经手出租，故人皆痛骂某绅，恨不食其肉寝其

皮也”。
⑧ 
此两则报道发生地虽在汉口，但在开埠时间更早的上海，这种现象颇为常见。 

在筑路或营建过程中掘出坟墓，本不足为奇，但《申报》如此频繁报告，有两点值得思考: 首先，此事已引起社会各方的

足够重视，严重性已非同一般; 其次，洋人筑路根本就没有考虑实际路线是否违背了当地的风水问题。这两点内容反映了风水

事件已成为激化中外矛盾的重要因素。 

而《申报》报道的因洋商营建引发群众抗议的风水事件，正是这一问题的重要表现形式。1893 年英工部局在虹口区辟筑西

华线路，因超出计划线路一里有余，引民情激愤滋事。1893 年 5 月 12 日《申报》记载: 

前日忽据吴湘洲、陆钱孙、周子云、严俊良、顾洪春等五人投上海县，禀称小的等均在案下，充当十三保头，图二、图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③ 刘冰雪:《清代风水争讼研究———以坟葬纠纷为例》，《政法论坛》2012 年第4 期; 张小也:《清代的坟山争讼———以

徐士林〈守皖谳词〉为中心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》( 哲学社会科学版) 2006 年第4 期; 魏顺光:《从清代坟山风水争讼透视中

国法律文化之殊相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13 年第3期; 任志强:《明清时期坟茔的纷争》，《安徽大学法律评论》2009 年第1 

期。 

④ 马长林、周利敏:《吴淞铁路的拆除及其影响》，《档案与史料》2002 年第3 期; 张丽华:《1844 ～ 1877 年〈申报〉里的

“吴淞铁路事件”》，《东方文化》2003 年第5 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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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十三、十五等图地保。此次西人所筑西华线路，照样越出一里有余，有碍民间风水，以致群情纷扰，恐生事端。
⑨2
 

这则报告原告为地保，以“有碍民间风水”为由，反对西人筑路。5 月 13 日《申报》做了后继报道，“昨报列筑路续闻一

节，兹悉并非占地一里，实由工部局拟加阔一丈，占及民田照价给偿，无如乡民以关碍风水为名，向各图地保理说，遂由二十

三保一、二图及十二十、三十五图各地保，联名具禀上海县及英会审公廨蔡太守，饬候会商核示。”
①
在这里，官方认为，“有

碍风水”只是乡民抗议洋人筑路的借口，真正原因在于筑路征用民田，未给予合理的购价。而当时《申报》刊登的民众言论中，

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，“惟是中国之人惑于风水者众矣，倘有开矿之举动，则曰是山也，或有关乎某处之来龙，是川也，或

有碍于某处之地脉，纵有能识之能阙之者，亦必多方阻挠，不使其兴工”，
②
且华人尤“恐开沟掘地，或有碍于民居坟墓者，则

又往往以风水之说相阻挠”。
③
 

这一时期其他地区如杭州、福州和厦门等地，均出现过因洋人租地营造引发的风水事件，从民众到官员均有参与，反映了

这一问题的严重性。如 1872 年 8月 19 日，《申报》刊登一文，报道了福州因洋人造花园惹当地居民聚众闹事: 

美国驻扎福州领事官地兰怒，因花园地隘未足畅游，前曾用价与华人购得白地一区，此地与花圃毗连。该领事谓从而联合

之，则足以益我游目骋怀。于是鸠工兴役，于四周缭以垣墙，讵该境土人谓土木营造若此，殊碍伊乡风水，遂以莫须有之意，

为何患无之词，纠党数百人，登门阻止其役。领事念乡愚无知，仍思善以化之也，乃偕西人出户以理谕，两情劝之，奈该境人

固执成见，不惟不纳，且恃党横逞投石纷纭，领事见乡人顽梗，若此不得不避其锋，嗣得官兵弹压，众始哄散。是役也，仅执

其倡首一人，交官惩治，其余从宽免究云。
④
 

从本案例来看，此次风水事件已非单纯的个人事件，而升级为由数百乡民参与的集体抗议事件，最终靠官兵弹压才得以解

决。就在此案发生不久， 1872 年9 月13 日，《申报》又刊登了一篇短文《译记杭州事》，报道了另一件因洋人造房而遭当地

官员抗议的风水之事。内容如下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①欧阳跃峰、光成刚、安雪:《从同仇敌忾到分道扬镳———由吴淞路案论李鸿章、沈葆桢近代化思想的异同》，《五邑大学

学报》( 社会科学版) 2008年第3 期。 

②孙昌富、陈蕴茜:《从民众态度看吴淞铁路的兴废》，《开放时代》2005 年第1 期。 

③《申报》，清光绪戊寅二月念六日，1878 年3 月29 日。 

④《申报》，清光绪乙亥上月初八日，1875 年4 月13 日。 

⑤《申报》，清光绪戊寅二月念六日，1878 年3 月29 日。 

⑥《申报》，清光绪九年二月念八日，1883 年4 月5 日。 

⑦《申报》，清光绪戊寅十月初八日，1878 年5 月9 日。 

⑧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，1886 年3 月29 日。 

⑨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七日，1893 年5 月12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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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两人新闻纸，云杭州地方官已经傅谕百姓，不得以地基卖与西人，使之起造房屋，并闻该处道宪署内，数人迭遭病故，

当请堪舆家寻源竟委，将门户灶膛以及各处住屋，细细看视云，道署对山有洋房一座，于道署风水大有关碍，是以本处官员皆

有嫌怨西人之意。前所卖地基七人均己拿获，齐集解至仁钱二署矣。宁波英美领事闻已，早日动身速赴杭州查理其事云云。
⑤
 

与上一案件不同的是，这是由地方官组织发动的，先是禁止百姓将地卖于西人，以杜绝洋人造房，又以风水先生所言“道

署旁的洋房有碍道署风水”为由，严惩卖地基给洋人的百姓，作者认为当地官员“皆有嫌怨西人之意”才是原因所在。 

实际上，并非筑路和建造房屋是引发风水事件的唯一缘由。比如， 1873 年9 月27 日《招商局沿浦造栈议已定》一文，讲

述洋商因铺设电线遭当地居民阻挠破坏的风水事件，详情如下: 

同治初年，有西商在浦东等处建桩，创造电线，该处乡民当时愚惑关系风水说，于深夜时将桩窃倒净尽，累及官场，查办

久之，始了此等情形，未始非在窒碍之也，可见举办不得不筹至十分妥洽，期无一毫窒碍，想当局者定有处置之法，原非旁观

者所敢妄论也。
⑥3
 

在这里，作者显然代表的是官方的口吻，称民众愚钝，惑于风水说，故并非将风水作为事件的直接诱因，而是将归咎于西

商未处理好用地赔偿的问题。 

总之，报告风水事件的作者，并不认同风水说，而将事件的缘由归因于当局未处理好对坟地使用的赔偿问题，事情是否果

真如此? 这里有必要对租界关于筑路征地和坟地使用的相关规定进行梳理。 

二、租界当局对“风水”坟地的相关章程 

1845 年上海道台与英国人签订的《上海土地章程》，是租界一切制度的根本法典。其第五条就有对坟地的明文规定: 

第五条，——在租界内，原有华人坟冢，租地人不得加以损毁，如需修理，华人得通知租地人，自行修理之，每年扫墓时

间规定为清明节( 约在四月七日) 前七日，后八日，共十五日; 夏至一日; 七月十五前后各五日;十月初一前后各五日，及冬至

前后各五日。租地人不得加以阻碍，致伤感情，扫墓人亦不许砍斫树木或在他处挖掘泥土，移覆墓上。租地上所有坟冢数目及

坟主姓名，均须详为登记，以后不许增如。如华人欲将其坟家移至他处者，须听其自便。① 

尽管文中未涉“风水”字眼，然如上文所述，坟墓与风水存在最密切之关联，故此则章程规定“原有华人坟冢，租地人不

得加以损毁”，可视为中外当局对当地风水的保护。为了确保此章程的实施，一方面，在由上海县令钤印颁发的上海道契对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①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廿八日，1893 年5 月13 日。 

②《申报》，清同治壬申四月十四日，1872 年5 月20 日。 

③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九年七月初十日，1893 年8 月21 日。 

④《申报》，清同治壬申七月十六日，1872 年8 月19 日。 

⑤《申报》，清同治壬申八月十一日，1872 年9 月13 日。 

⑥《申报》，清同治癸酉八月初六日，1873 年9 月27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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坟墓用地也做了说明，如《上海道契》②所载法册245 号道契，“该地南段西边有留土坟地6 厘6 毫，请于契内批明不得侵占”。

不仅如此，道契中“坟冢”，一般不入契，如法册285，“该地中间有坟地方计7 毫不入契内”; 德册388，“该地南首有顾姓

坟地7 厘5 毫扣出不计”; 美册1400，“该地东首有坟两座一计6 厘7 毫，一计1 厘7 毫，不入契内，不得侵占”。或言之，

即使坟墓四周地产全为洋人所有，坟墓地产仍属原坟墓主人所有，洋商不得侵占和损毁。 

而且，洋商购买华人地产时，只有在原坟地业主同意迁坟并将其卖给该洋商时，坟地才入契。如英册3423，“光绪三十年

十一月，现坟地已迁空，应准入契”。英册3842，“民国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批，又添入已迁坟地2 分4 毫”等。英册4117 则证

明迁坟之后的土地由新业主缴纳田赋，“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批: 该商租地仍做义冢将来迁坟为经营之用，再请升科，请

批明契内印给等因准此该商暂照丈实亩址管业，将来迁坟作别用仍照章补行缴价升科，相应批明盖印备考”。 

另一方面，上海道台规定，洋人越界筑路时，遇有坟墓应绕道，不得损毁。如1893 年英工部局修筑自引翔港至垃圾大桥北

埂的西华德路时，关道宪聂观察与英美两国领事会商拟定新章程，明确规定“第二条，倘工部局欲筑公路穿过华人产业，则须

于动工之前，预先商议购地及搬迁房屋或坟墓之在路线上者; 第三条，华人坟墓若非其家属自行允准不得迁动; 第四条，凡筑

公路不能穿过义冢”。③ 

对于赔偿金问题，租界当局颇为谨慎。在筑路或营造过程中，若需搬迁挡路的坟墓时，均会给予适当的赔偿金，尽量满足

业主的要求以减轻华人的抵触心理。 

由此可见，租界当局和中国政府为了防止事件发生，已做过相关的若干规定。这些规定体现了官方对当地风俗的尊重，当

然这也是民众争取来的。既然官方有如此周全的考虑，那风水事件又是如何产生的呢? 下文将以江湾筑路事件，进一步讨论风

水事件中民众的反应与政府的应对。 

三、从江湾筑路事件看官方对风水事件的应对 

江湾筑路事件正是上述官方处理风水事件的一个例证。早在1872 年，租界当局希望修筑一条连接租界和吴淞码头的道路，

这样可使大型货轮无需进入黄浦江，直接在吴淞码头卸货，再经陆路直达租界。但当时这是一条界外路，经领事与上海道台协

商，于9月双方达成界外筑路协议。在杨树浦修筑直通吴淞码头的马路时，陈司马与宝邑长官会晤公共租界夏副使，再三强调“将

路次万不能毁及坟墓一层议及于未勘之先，凡遇诸中途应得纡绕……”。
④4
 此项工程因官方充分照顾了民众利益而称善举。然

1874 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，在江湾镇东施工时，仍发生洋人监工熙尔被当地居民殴伤之事，详情如下: 

该处之包工总甲徐大全及金杏等，筑至寡妇苏张民之祖坟，旁边原有沟河一道，拟将填连马路，而苏姓寡妇惑于风水之说，

以为填断此沟有碍苏坟，并称填断河道致水沟不能宣泄，诚恐有碍地方之田畴水利。故随与工头阻挠，继令搭造平桥，盖寡妇

抱恨先定，必欲阻止，遂邀集乡人，支银二十元，办酒大醉，继见熙尔上来。寡妇遂上前，紧抓其衣襟，熙尔即退，寡妇放声

号呼，招来各醉汉，于是众人喊杀拥前，故督工西人未免在场拦逐，适将苏姓寡妇推河中，虽不至于淹毙，迨至高声喊救人，

聚众多喧闹之间，因继及于殴击，当时随同西人下乡工作之瞿王两，人与包工总甲徐全等皆在场，苏妇之邻佑王锡荣等争扭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①徐公肃、丘瑾璋著:《上海公共租界制度》，载《上海公共租界史稿》，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0 年，第46 页。 

②蔡育天编:《上海道契》，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。 

③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日，1893 年5 月5 日。 

④《申报》，清同治壬申十二月十五日，1873 年1 月13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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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此固稍有微伤，其实均无大害，即游人熙尔亦未尝十分受伤也。
①
 

在这里，作者同样并不认同风水讲究是此事件发生的主因，但他指出，填河筑路实际上有害于当地的水利。“填断河道致

水沟不能宣泄，诚恐有碍地方之田畴水利”，单凭寡妇一人，实际上是很难造成事故的，正因为填河造路损坏了当地农民的利

益，所以寡妇方得到乡人的支持，肇成此事。另一方面，作者并未意识到，填断河流，在当地人的风水观念中，是对风水的极

大破坏。按照“逢山而生，遇水而止”的说法，“风水田”一般讲究两面或者三面环水地势，且水道必须是通潮汐河浜，即流

动之水，方能聚集来自远方的“福”气。按照这种说法，洋人营筑活动便会破坏本地的“来龙”、“地脉”，尤其在上海地区，

洋人筑路常常导致河流的潮汐不通，从而使原有的风水田不复存在。因此，风水对本案例而言为一关键环节。 

由于此事件并未造成大伤，故也得到当局者的同 

情与谅解。作者指出，此案件并非聚众闹事，“无非争扭而已，可不致肇衅也”。至于沟河关乎水利，有碍田畴水利等情，

作者认为，“督工之西人谅亦不至必欲截断居民之水道”，由此可推测，作者对于洋人仍抱有同情之心理，认为洋人不会愚蠢

至此，但又不敢妄下定论，建议勘明后方可定断。2 月12 日，《申报》继续报道此事，经宝山县及租界官员调查，寡妇关于填

断沟河有妨水利之托词，“果系实情”，由此可知，作者之前过高估计了洋人的人格。作者认为，“似当准其搭盖乎桥，或添

置水衖以资宣泄，而免借此阻挠等语，原所以顺舆情也”。
②
 从这里可以得知，洋人筑路有时也有强权的一面，根本未顾及当

地民众的风俗与利益。这也正是造成当地民众抗议的主要原因。 

2月13 日《申报》又跟踪报道了会审公堂审理此案的详细过程: 此事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据被告寡妇苏张氏口供，其年

已四十七岁，丈夫已故，家有四口，男人唯有孙子一人。寡妇苏张氏称，筑路处有沟渠一条，名曰苏家沟，并未售出。因去岁

开筑马路时欲将此沟填平，有碍苏家坟墓风水。故苏张氏早向地保金杏说过应改建平桥，但地保隐瞒此情，并将苏家坟墓基地

私自售出，并未将卖银给她，致生此案。从其口供来看，此案件的责任不在洋人，而在“地保”，他勾结洋商，未经业主同意，

擅卖沟渠，并私吞卖银，这才是案件发生的真正原因。 

令人颇感意外的是，公审官并未问其口供是否属实，相反只诘问其如何殴伤监工之事。可见公审官并不希望将此案搞个水

落石出，只是希望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苏张氏仍坚称填平此沟有碍风水，审官则称“刻下闻尔家中连日邀集多人杯酒议事，

尔今既至公堂倘有别情不妨明说，在官长自当为汝调停，至于风水之说殊不合理，其沟既不通活水，定与风水无碍，况风水如

果真好，何得汝两代守寡耶，故此种供词均属游移尔，可从实供来，免受刑责，然苏张氏仍坚不吐实”，会审官认为此案与风

水无关，仅为个人臆断，并无证据。此案估计另有隐情，由于此案尚无构成重伤，故“格外施恩，概不深究”，将关押之人全

部释放，并使之承诺以后永不滋事。
③
 
5
由此可知，会审官也许担心若将此案深究下去，洋商和地保都会被牵扯进去，会让案情

更加复杂难办，而一旦对被告寡妇处罚过重，恐生更大事端，最后不好收拾。 

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，官方于2 月17 日在《申报》刊登《宝山县冯明府晓论江湾筑路工次不准扰事告示》，告诫民众

不要再生事端。内容如下: 

为出示晓谕事，照得西邑江湾镇南至上海北达吴淞，向为来往通衢要道，前经洋商议开马路，因在各该图民田内起筑，叠

奉道宪委员，会同前县躬视履勘，并督同该处董事地总按图按故丈量，明晣分别，立契给价，群情允洽，均巳先后领价。在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①《申报》，清光绪乙亥正月初六日，1875 年2 月11 日。 

②《申报》，清光绪乙亥正月初七日，1875 年2 月12 日。 

③《申报》，清光绪乙亥正月初八日，1875 年2 月13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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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往洋商兴工挑筑，自应任听举办，不得妄图希兾有违。前讥查近有乡怂无知之辈，听人煽惑，甚至恃众肇衅，实属不知自爱，

殊非辑睦中外之道合。亟出示晓谕，为此示仰该处业户人等，知悉尔等当知田亩，即经立契收价，自当任听开筑马路，勿得侍

众阻挠，妄生觊觎。自示之后，务各咸知，警惕相安，无事庶不负本县告诫之至意。倘敢故智复萌，再滋事端，一经查出，定

即从严究办，勿谓言之不预也，其各凛遵，毋违特示。
①
 

1873 年7 月26 日《申报》报道了此案的最终结果，“上海租界迤北至宝山吴淞口，西商拟筑马路一層節经本馆列入前报。

嗣因半途中，有宝邑之乡图寡妇某村庄在碍及坟墓风水，以之阻止商办，不次是以延及多日，现在议定纡绕兜开，从此毫无所

碍矣，不日可望成功”。
②
 寡妇殴伤洋人工头案，以道路绕道而告终。这一方面说明，“风水”作为当地的最重要的风俗习惯，

在民众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，不能随意破坏; 另一方面也说明，风水案件颇为复杂，既涉及了当地民众、地保、洋人等

多方利益，也包含了华洋冲突因素，故官员审查此案时颇为谨慎。实际上，江湾筑路风水事件之所以如此从宽定案，还有来自

社会舆论方面的压力。 

四、关于风水事件的社会舆论与社会背景 

从《申报》记载来看，社会舆论对风水事件的反响颇为强烈。令人颇感意外的是，社会舆论并不认可风水说，大部分报道

风水事件的人，对因盲信风水而对洋人筑造、铺设路灯等活动百般阻挠而引发的风水事件，持批判态度。1892 年10 月29 日《申

报》刊登了一篇《论妖妄》，作者对近日江西省因测绘立椿有伤坟墓风水之说颇为愤慨。此事起因于风水谣言: “迄今南昌新

建丰城、奉新、武寍等县测量，绘画次第竣事，均称安静。至进贤县，有痞棍妄造谣言，谓为有伤坟墓，竟有殴官毁轿等情，

事当经县尊严拿究治。而省垣则谣言更甚，因测绘者在草地上立椿定向，遂谓其在坟上立桩，有药水淋入坟内，使其骸骨消灭

云云。”
③
作者评论道: 

树电线之杆，则以为有碍风水; 筑火车之路，则以为有伤坟茔，言之凿凿者，更觉信而有征矣。测量者立桩定向，盖即古

人验日之中遗意诗定之方中章，言之綦详而彼愚鲁者不知也。即彼读书识字者，亦专喜随声附和，绝不知援古以证今，殊令人

闻之可笑。然而此等谣言虽系无关紧要，而总之必有乘间伺隙之人，捕风捉影，作浪兴波，故竟造作谣言，以耸惑人之听闻，

而彼乃得以审机观变，以求逞其毒，若此者非妖妄而亦即妖妄之所由也。
④
 

作者认为，此等谣言与历史上各类叛乱( 如太平叛乱、小刀会起义、白莲教等) 所辟“妖言”并无二致。作者甚至指出，

“有心世道者，所宜于此种浮言，反复明辨，勿使有人焉，受其煽惑则祸根可以不萌，不然则星星不灭可以燎原，涓涓不息将

成江河，又岂可视为重轻之务也哉”，已将风水谣言上升至攸关国民安危之高度。他建议国家制定法令，对于此等谣言应严惩

不怠。 

持这种说法的大有人在。1893 年4 月16 日《申报》刊登《辟风水之谬》，作者评论道，“夫骸骨之存亡，岂系乎土壤之

吉凶，子孙之兴衰，百年无不敝之物，即古之名坟吉地，其骨亦未必长存也。世界不能有盛而无衰，世人不能有生而无死，凡

所遇之富贵贫贱寿夭穷通，皆天为之，而气运成之，岂关风水哉”，他还指出了风水说对社会危害甚大，“然人事之所定，慨

自世风不古人心，日伪谋地者，甚至于谋命丧身争地者，甚至于争讼亡家，纵使得地，何吉之有?”
⑤6
同年10月15 日《申报》刊

登了另一篇文章《论人信风水之惑》，作者认为世人信风水是为了满足其富贵利达之心。作者评论道: “故今世之留心风水者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①《申报》，清光绪乙亥正月十二日，1875 年2 月17 日。 

②《申报》，清同治癸酉闰六月初三日，1873 年7 月26 日。 

③④ 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九日，1892 年10 月29 日。 

⑤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初一日，1893 年 4 月 16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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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以为不得吉壤，则无以妥先灵安遗骨，是孝子慈孙油然勃然发于孝思之，不容已鸟敢轻议于其间。顾今之留心风水者，非所

以为先人也不过为及身计耳，为子孙计耳，谓一得吉壤则可以取高官，可以膺厚禄，视青紫可操劵，而得欲以售其虚无荒诞侥

幸觊觎之谋，意念之所存如是焉。”作者进一步指出，世人信风水无非是想通过“风水”来追名逐利，“惟吉壤之是求，欲以

祖宗邱墓父母骸骨，博取人间富贵，不孝孰甚!”
①
 

为什么社会舆论对风水做如此之批判态度? 实际上，风水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正如时人所言，“乃世

之愚人动信堪舆，乞灵于朽骨”，
②
故每逢葬事，必请地师。在上海地区，世人不惜散尽家财来寻找“风水田”，甚至为了争风

水田大动干戈。1889 年1 月23 日《申报》刊登一则《武举被控》案，原告为浦东洋泾镇人奚三荣，口供称: “小的奉谕，将

先人三代棺木妥为安葬，因请堂兄芝轩选择葬地，涓吉破土开工，不料有新科武举凌国安即凌立齐纠众前来，谬称有碍伊祖坟

墓风水，霸不许葬，并将芝轩家具什物，捣毁一空。”
③
这则案例正反映了民间对风水田的争夺。上海地狭人稠，风水田毕竟有

限，造成了“停棺不葬”现象。据民国《川沙县志》记载，“乡愚惑于风水，多停棺不葬，而浮厝田野，以致棺木朽腐，尸骨

暴露大护塘两旁，心多习俗相沿，难于骤改”。
④
 故世人愤慨地评论道: “世俗停棺不葬最为恶习，迷信风水，暴露先人，不

孝尤甚!” 
①
 

为什么社会舆论对风水做如此之批判态度? 实际上，风水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正如时人所言，“乃世

之愚人动信堪舆，乞灵于朽骨”，
②
故每逢葬事，必请地师。在上海地区，世人不惜散尽家财来寻找“风水田”，甚至为了争风

水田大动干戈。1889 年1 月23 日《申报》刊登一则《武举被控》案，原告为浦东洋泾镇人奚三荣，口供称: “小的奉谕，将

先人三代棺木妥为安葬，因请堂兄芝轩选择葬地，涓吉破土开工，不料有新科武举凌国安即凌立齐纠众前来，谬称有碍伊祖坟

墓风水，霸不许葬，并将芝轩家具什物，捣毁一空。”
③
这则案例正反映了民间对风水田的争夺。上海地狭人稠，风水田毕竟有

限，造成了“停棺不葬”现象。据民国《川沙县志》记载，“乡愚惑于风水，多停棺不葬，而浮厝田野，以致棺木朽腐，尸骨

暴露大护塘两旁，心多习俗相沿，难于骤改”。
④
 故世人愤慨地评论道: “世俗停棺不葬最为恶习，迷信风水，暴露先人，不

孝尤甚!”
⑤
 

风水田在地狭人稠的上海为一稀缺和珍贵的资源，并非一般人家可获取，由此催生了大量的风水案件，尤其是因营建房屋

而引发的风水案件在上海当地颇为常见。1899 年12 月31 日，《申报》刊登一则上海县署案件，原告为德商怡昌洋行买办袁明

尚，他控告沈祥华在他祖坟挑泥填筑道路，有碍他家祖坟风水。被告沈氏供称，“小的买地挑泥，填筑道路，距袁坟甚远，毫

无窒碍，讵料袁藉词有碍风水，屡起风波。曾由董事从中劝解，令袁出洋银二百元，将地购去，袁不从，小的因另售与瑞生洋

行管业，今袁仍涉讼不休，叩求判断大令察”，县府“核两造禀词，知袁殊属不合，遂叱之，使出不与准理”。
⑥
然袁明尚并未

善罢甘休。1900 年4 月6 日，又有袁明盛投案上海县署，估计为其同胞兄弟，继续控告沈祥华等在坐落二十七保某图之坟地旁

掘泥，有碍其家风水，请令其填平。县令传讯沈祥华，沈氏口供仍称“其地与袁姓祖坟相距尚远，现掘泥之处早经小的填平”，

县令听后，维持原判，方要了解此案，孰料德商德昌洋行致函县署，称其地并未填过，须临勘以验证。
⑦
 

类似的案例发生在1888 年12 月16 日，刊登在《申报》上。原告金某在宝山县境租地造房，一位名为马庆堂的业主，以有

碍祖坟风水为由，将金某所造房屋拉坍。县令劝金某将两边房屋拆改，又责怪马不应擅将金所造房屋拉坍，并令其按价赔偿，

才算了事。
⑧
1891 年1 月3 日《申报》刊登一案，记载某人甲因坟墓风水缠讼不休，经审判官再三开导，甲始恍然醒悟。

⑨7
 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①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六日，1893 年10 月15 日。 

②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初一日，1893 年4 月16 日。 

③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，1889 年1 月23 日。 

④民国《川沙县志》卷十四，“方俗志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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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，因营造而促成的风水事件，并非华洋之间才发生，而是当时一个重大社会问题。而洋人的筑路和营建活动，成为诱发风

水事件的催化剂，无疑加重了这一社会问题。 

五、结语 

综上所述，“风水”本是江南地区颇为盛行的一种风俗，洋人的进入和营建活动，无疑激化了本已紧张的风水问题，频现

报刊的风水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。从民众而言，受儒家思想和社会舆论的影响，对洋人筑路本来就存在抵触心理，尤其在有损

自家“风水宝地”时，矛盾常有爆发。由于对洋人的反抗意识具有一定社会基础，因此很多风水事件不仅受到当地乡绅的支持，

甚至还得到官员的支持，这使得风水事件每每升级为华洋冲突。也正因为此，洋人来华后，与中方签订了一系列不破坏风水的

章程，以防不测。实际案例中，仍可见其强权横行、不顾及民众风俗而引发的风水事件，但总体而言，耽于民愤，尚能守约。

但问题的复杂性，远超出官方的想象，原来的社会矛盾升级为中外矛盾，官方最后不得不做出妥协，防止事态恶化，一定程度

上也维护了当地人的利益。 

从学理上看，以往对近代上海城市化的研究，要么采取西方本位主义的“冲击—回应”的视角，要么采取地方本位主义的

“中国中心观”，归结起来两者均是从华洋关系入手讨论问题，这固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，但过分强调这一点，往往会忽

略一些历史细节，甚至会得出不符合史实的结论。本文探讨的风水事件，仅为一个例证，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多重复杂性，必须

从多角度、多维度来阐述问题，风水事件涉及中外之间、华洋之间的矛盾冲突，证明上海城市化过程并非简单的华洋关系的视

角可以阐释。近年来，从内外向度、上下纬度等多层面与多学科研究模式，已成为学界对中国城市研究的新趋势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⑤民国《川沙县志》卷十二，“祭祀志”。 

⑥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廿五年十一月十一日，1899 年12 月13 日。 

⑦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廿六年五月初八日，1900 年6 月4 日。 

⑧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，1889 年1 月23 日。 

⑨《申报》，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三日，1891 年 1 月 3 日。 


